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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及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何华杰 总裁 30.00 4.4598% 0.0339%

陈 旭 常务副总裁 45.80 6.8086% 0.0518%

杨 树 副总裁 35.00 5.2031% 0.0396%

杨 磊 副总裁 35.00 5.2031% 0.0396%

宋 扬 职工董事 15.00 2.2299% 0.0170%

薛梁峰 财务总监 15.00 2.2299% 0.0170%
陈俊宇

（中国台湾）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业务）人员
5.00 0.7433% 0.0057%

林明芳

（中国台湾）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业务）人员
1.00 0.1487% 0.0011%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人
490.88 72.9738% 0.5555%

合 计 672.68 100% 0.7612%

注：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

本总额的 20%。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

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2、以上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含部分中国台湾籍员工，该部分员工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在日常管理、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用，通过参与本激励计划将进一步促进公司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稳定，从而有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也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4、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若激励对象如发生不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

规定的情况时，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

不得递延至下期。

5、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3 月 5 日


